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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累计收到银行存款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计人民币48,183,237.82元、理财投资收益人

民币6,593,296.35元以及公司2021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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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公司的子公司凤阳福莱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福新能源”）

和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以下简称“中行嘉兴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以下简称“工行嘉兴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以下简称“中

信嘉兴分行”)、兴业银行嘉兴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兴业嘉兴分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公司2022年5月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4年12月31

日余额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市分行 
350681066411 156,000,000.00 3,147,727.80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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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2024年12月31

日余额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市分行 
392283192902 1,930,000,000.00 9,255.40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

市分行 
379283198935 457,000,000.00 1,563.88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142832 610,000,000.00 729,764.15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分行 
1204060029000142708 1,779,999,984.44 2,142,65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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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年5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 2021 年度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

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的“年产 75 万吨太阳能装备用超薄超高透面板制造项目”及“年产 1,500 万平方米

太阳能光伏超白玻璃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为人民币 1,030,276,507.43 元，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 2021 年 6 月 16 日至 2022 年 5 月 26 日

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1 
年产 75 万吨太阳能装备用超薄超高透面板制

造项目 
892,659,268.36 

2 
年产 1,500 万平方米太阳能光伏超白玻璃技

术改造项目 
137,617,239.07 

合计 1,030,276,507.43 

上述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入情况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关于福莱特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2)

第 E00268 号)。前述募集资金与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置换已于 2022 年实

施完成。 

2、2023 年 7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812,288,483.07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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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承诺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3)第 E00289 号)。前述募集资金

与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置换已于 2023 年实施完成。 

（三）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1、2022年5月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 会 、 保 荐 机 构 就 该 事 项 发 表 了 同 意 意 见 。 公 司 使 用 闲 置 募 集 资 金 人 民 币

580,000,000.00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3 年 10 月 26 日到期前公司已将其

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

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5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

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监事会发表了

明确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500,000,000.00 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4 年 11 月 12 日到期前公司已将其

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 6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

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前归还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监事会发表了明确

的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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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背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公司不

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的结论性

意见 

公司年审会计师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福莱特集团的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福莱特集团截至

202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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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 5 月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97,692.12 本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8,414.55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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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23 年 7 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96,540.71 本年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2,415.5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无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注 2) 
576,230.0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无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如

有)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注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年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年末累计

投入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 

(3)=(2)-(1)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4) 

(4)=(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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